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近期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情况的通报

各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省级有关部门：
当前，全省安全事故总量和较大事故仍然偏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连续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狠抓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工作。5月份以来，昭通市、楚雄州、文山州、昆明市、普洱市接连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昭通银昆高速“5·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1日窦某某驾驶云A153JE小型轿车由昆明往昭通方向行驶，23时38分，该车行驶至G85银昆高速公路K1785+500M处时与渝GH3371普通二轮摩托车（摩托车逆向行驶）发生碰撞，造成二轮摩托车上3名驾乘人员死亡。
（二）文山丘北县“5·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6日，张某驾驶云H4F635号小型面包车（载4人）由温浏乡沿羊羊线驶往羊街方向，12时29分许，行驶至羊羊线K24+974M处时，其所驾驶车辆在驶离路面过程中与道路西侧防护墩相撞，致云H4F635号小型面包车沿边坡翻滚至羊羊线K24+560M处，该车在坠落过程中其右后轮与同方向正常行驶的邵某某驾驶的云HJ2752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后侧相刮撞，造成云H4F635号小型面包车上3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
（三）普洱西盟县“5·16”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16日，岩某驾驶云JXR032号普通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3人），沿南南线力所岔路口往力所乡政府方向行驶，17时15分，当车辆行驶至南南线K6+200M处时，与对向云0830947号大中型拖拉机发生碰撞，造成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上驾乘人员3人死亡、1人受伤。
（四）昆明五华区“5·17”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17日20时40分许，杨某某驾驶云D1709N号“江铃全顺”牌小型普通客车，沿昆明市西北三环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普吉立交桥路段时，与驶入机动车道且逆向行驶的悬挂昆1606258号物联网号牌的“绿佳”牌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电动自行车上3名驾乘人员死亡。
（五）楚雄市“5·20”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20日8时40分许，蒋某驾驶云GOB128号轻型自卸货车，沿楚南一级公路由楚雄市苍岭镇往南华方向行驶至国道320K2962+900M处时，与刘某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载2人）相撞，造成电动三轮车上3名驾乘人员死亡。
（六）昭通威信“5·22”道路交通事故。5月22日7时54分，余某驾驶云CJ9100号小型面包车（核载8人）搭乘13名小学生，行至威信县罗布镇岩脚村民小组路段时，车辆向右跑偏驶离路面翻下垂直高度30米的山坡，造成2名小学生死亡、11人不同程度受伤。
（七）京昆高速楚雄永武段“5·22”较大道路交通事故。5月22日，张某某驾驶沪C1QB69号本田奥德赛小型普通客车（核载7人，实载7人）沿京昆高速公路由昆明往四川攀枝花方向行驶。22时53分许，当车辆行驶至K2637+300M时，与同向前方肖某某驾驶的川D57112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D0939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尾部相撞，造成（沪C1QB69车上）4人死亡、3人受伤。
二、事故主要特点
一是个别州市事故多发。昭通市今年已经发生了9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居全省第一位，其中，5月1日发生1起致3人死亡的较大事故，5月22日发生涉及多名小学生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楚雄市今年发生较大事故5起，其中，5月份连续发生2起较大事故，造成7人死亡。
二是高速公路和农村县乡公路事故多发。5月份发生的较大事故中，高速公路和农村县乡公路事故占总量的三分之二。
三是超员、逆向行驶、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突出。
从初步调查，上述事故主要涉及违法超员、违法载人、逆向行驶、违法会车、无牌无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货车超载以及电动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等具有代表性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其中，违法超员特别突出，昭通盐津“5·22”事故，面包车核载8人，实载14人，超员75%。
四是面包车、摩托车肇事突出。面包车和摩托车各肇事2起，超过5月份较大事故总量的6成。
五是夜间事故占比高，夜间发生的较大事故占总量的一半。
三、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一是部分驾驶人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超员超载、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现象突出；二是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不到位，路面失管漏管，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不到位。三是农村地区事故防控基础薄弱，安全监管存在失管漏管问题。“两站两员”建设滞后，还不能有效发挥宣传劝导作用，农村面包车、摩托车事故多发。四是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五是昭通威信“5·22”事故中，学校对学生交通安全疏于管理。学校领导及教师对离校较偏远的农村学生集中乘坐超员车辆问题管理不到位。六是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薄弱，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道路交通安全防护设施不足。
四、突出风险防控，狠抓措施落实
当前，我省进入盛夏，道路交通面临高温和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带有夏季特点的交通违法增多，特别是据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发生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增大，主汛期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匀，单点性强降水天气发生频率较高，极易引发洪灾、城市内涝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特别是近期我省较大交通事故风险突出，容不得丝毫的麻痹和松懈，各地要引起高度警惕，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突出风险防控，狠抓各项事故预防措施的落实，堵塞漏洞，全力遏制群死群伤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要举一反三，强化辖区道路交通事故形势研判。根据季节特点，加强对辖区交通流量、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的分析研判，重点对今年以来辖区发生的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认真的梳理，对本地风险点和隐患做到心中有数，提前谋划，及早部署，重点监控、严格管理。
二要强化路面管控，加大对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紧紧抓住高速公路和农村地区道路这两个重点，科学安排勤务，强化重点时段、路段、区域的路面巡逻，特别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夜间等事故多发时段以及临水临崖、弯坡等事故易发路段的管控；要强化对“两客一危”、面包车、货车等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对超员、超载、超速、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违法停车、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及时处罚、及时教育、严格记分。
三要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类主流媒体，集中报道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行动，广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时发布夏季交通事故防范知识和汛期行车注意事项；有针对性地向重点车辆驾驶人集中推送一批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事故原因，通过典型案例，鞭挞野蛮驾驶行为和交通陋习，警醒广大驾驶人依法依规谨慎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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